
关爱劳动者健康　 推动职业健康发展新格局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如期在北京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委员以对党、 对国家、 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

神履职尽责， 为经济社会发展建真言、 献良策。 在此， 本刊就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孙承

业研究员在会议上的部分提案予以报道， 旨在为推动我国职业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 更好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引领方向。
１　 强化尘肺病康复站点职能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１０ 部门联合制定 《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 其中明确提出了 “镇街有康复站， 村居有

康复点” 的目标。 《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 对尘肺病康复站 （点） 的建设进行进一步部署， 要求 “尘肺病患

者集中乡镇康复服务覆盖率大 （等） 于 ９０％”。 根据相关社会组织 ２０２１ 年全国抽样调查， 国家投入建设的康复中心存在患者依

从性低、 康复医师技能不尽满意、 服务不够专业全面等问题。 调查数据分析显示， 目前仅约 １５ ４％的受访患者表示所处地区设

有尘肺病康复站点， 约 ２５％的受访患者经常前往当地康复站点， 超过 ５０％ 的患者从来没有去过康复站点； 同时， 现阶段康复站

点配备医师的培训工作刚刚起步， 医师队伍对于尘肺病康复理念和方法的了解还需要一个过程。
建议： （１） 增加尘肺病康复站点日常维持经费投入， 优化选点与患者准入门槛。 目前部分地区在康复站点选址时， 仅以当地

获得职业病诊断的尘肺患者数量为依据， 对存在较多尚未获得诊断的尘肺患者所在地区考虑较少； 部分地区康复站点仅面向获得

职业病诊断的患者开放。 （２） 加强康复站点人员培训与督导， 将站点工作纳入绩效考评。 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开展尘肺

病管理培训。 （３） 以尘肺病康复站点为支点， 纳入民政救助等相关政策支持， 鼓励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康复站点建设。
２　 优化解毒药生产、 供应与储备， 解决解毒药可获得性问题

突发中毒事件是仅次于传染病的第二大类公共卫生事件， 其导致的死亡人数位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首位。 由于中毒发生

具有偶发性和突然性， 毒物种类、 发生地点和时间难以预料， 现行医院运行机制下的多数医院药房无解毒药供应。 各国通行的

解毒药供应解决方案是政府协调解毒剂生产， 建立解毒药储备和调用机制， 医院需要时有偿调用获取。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２０１８ 年版） 》 列入常用解毒药 １３ 种， 但 ２０１８ 年全国中毒卫生应急基本情况调查显示， 省、 市、 县级指定的中毒救治医疗机构

解毒药储备 ５ 种以内的分别占比 ５５ ００％、 ５６ ４１％和 ６５ ２８％， 解毒药储备 １０ 种以上的省级中毒救治机构仅占 ３ １３％， 远不能满

足临床救治需求。 目前解毒药难以获取的问题较为复杂： （１） 生产企业少， 供应短缺。 由于工艺升级、 原料药不合格等问题造

成解毒药生产成本高、 难以盈利， 药品生产企业缺乏生产积极性。 （２） 新的解毒剂研制滞后。 目前主要的解毒剂均为解放初期

至改革开放前的产品， 因现行的药物管理模式， 企业仿制或引进国外效果好的解毒剂的意愿不强， 以致出现救治中毒重症患者

时向欧美国家急购药品的现象。 （３） 药品审批难以通过。 中毒的偶发性使得部分效果明确、 曾广泛使用的解毒剂难以获取国药

准字批号。 （４） 散发病例难以获取现有储备解毒药。 目前国家级物资储备中解毒药有 １７ 种， 但由于其特殊性质， 储备、 调用、
报废按照规定仅能为群发性事件所用， 难以满足个体、 散发中毒患者的急救需要。

建议： （１） 协调解毒药生产， 保障供应。 建立专家咨询机制， 梳理解毒药目录及需求、 供应等问题， 通过税收、 补贴等措施， 确

保企业保质、 按需生产供应。 （２） 优化解毒剂储备调用机制， 稳定药品供应， 增强患者可获得性。 调整轮储机制和办法， 将部分临期 １
年的解毒药 （一般解毒药有效期 ２～５年） 调配到指定中毒救治医疗机构储备和使用， 提高储备药物的效用。 （３） 建立解毒药审批绿色

通道。 在解毒药临床试验、 申请、 报批、 进口审批、 生产、 销售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 尽快完成审批流程。 （４） 完善部分解毒

药物 （阿托品、 活性炭） 适应证及用法、 用量问题。 在保障临床使用的合理性、 合法性的同时， 经论证后可将有效期设定为 ５年。
３　 明晰工会职工健康保护职责

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基本职责， 工会要尽快将维护职工健康权益列为各级工会组织职责， 将 “健康意识” 贯穿在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全过程之中， 普及健康工作、 优化健康服务、 完善健康保障、 建设健康环境、 创新健康评价。 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会法》 中未明确职工健康权利范围， 工会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劳动和民主权利， 使得职工健康需求表达和基层工

会工作开展受到影响， 资方对职工健康权利投入难以规范， 国家 “健康中国” 策略下的职工健康相关政策和制度难以实施。
建议： （１） 明确职工健康权利和工会在职工健康权益保护中的职责。 可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中增加 “职工健康权

益” 条文， 明确职工健康权益应涵盖劳动促进职工健康、 职业活动中职工免受健康危害、 受到危害或危害风险得到救助和补偿

三个方面的内容； 同时， 对 《工会章程》 中部分相关内容也做出相应调整。 （２） 在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的工作职责中增加职

工健康保护和职工健康权益保护的职责。 明确职工健康权益保护是新时期工会工作的重点工作， 建立工作规范和督查考评机制，
落实各方责任。 （３） 强化和规范企业工会在保护职工健康权益中的责任。 通过各级工会组织和行业工会将党对广大职工健康权

益的关心落到实处。 （４） 建立基层工会干部培训制度。 工会干部应掌握职工健康保护和职工健康权益保护的工作方法与技能并

逐级落实。 （５） 提升、 完善、 发挥工人疗养院、 工人俱乐部的作用。 通过企业职工健康中心 （健康小屋） 在职工健康保护中加

以尝试， 总结经验、 规范管理与大力推广， 建立起广覆盖、 全职业周期的健康保障工作体系。
孙承业委员的上述提案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新发展阶段职业健康工作坚持的基本原则， 以实施职业病防治 “十四五”

规划为主线， 服务安全发展稳定大局，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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